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学术交流基金” 

资助实施办法（试行） 

 

为给在校研究生创造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机会，促进学术研究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的提高，培养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北京大学设立了研究生

学术交流基金，资助优秀研究生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该项基金由学校拨款设立，

研究生院负责统一管理和使用，学院具体实施，现制定实施办法（试行）如下： 

  

一、资助内容  

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本专业领域内高水平国际暑期（冬季）学校的往

返旅费、签证（注）费、住宿费、会议注册费。   

 

二、申请条件  

1、档案在我校的优秀在读全日制研究生（含港、澳、台、留学生）。  

2、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导师）提交的论文或学术成果被

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正式接收，以会议正式邀请或书面通知为准。  

3、本人经导师、院系审核同意参加本专业领域内高水平国际暑期（冬季）学校。 

 

三、资助申请共分为两批，具体安排如下： 

所申请的会议举办日期 申请人向院系递交材料时间、 

每年 10 月 20 日止 10 月 10 日-10 月 30 日（遇周六、日顺延） 

 注：请将材料交到国关学院 A306室 

 

四、申请程序 

1．出访前必须办理出国（境）申报手续，留存申请表复印件待返校后提交。 

https://grs.pku.edu.cn/pygz/xjgl/bysgl/gztz44/306883.htm 

2．参会返校后，在个人门户中提交“国际会议资助申请”。 

https://grs.pku.edu.cn/pygz/xjgl/bysgl/gztz44/306883.htm


具体路径：办事大厅→选择“个人业务”→“研究生院业务”在“培养办学籍”

一栏点击“国际会议资助申请/查询审批结果”→点击“提交申请”→选择相应

的出国（境）信息（在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选择“国内会议”）→按要求如实填

写有关申请信息→点击“保存”后“提交”。 

其中会议名称必须与邀请信上的名称一致，不得缩写、简化或翻译。 

3.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学院科研秘书\研究生教务办公室递交材料，包括： 

（1）导师签字后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交流资助申请表》 

（2）会议邀请函 

（3）论文接收及参会形式（口头报告或张贴论文等） 

（4）研究生出访申请表复印件 

（5）其他 

学院对研究生所参加会议或活动的内容、在所属领域的水平等情况进行审核，并

确定资助金额和资助范围，在系统中审核并录入相关结果。 

4. 申请人可登录校内门户个人界面栏目查看审核结果。查询到已获得资助后，

应提交电子版参会总结（1500-2000字）。具体路径：在查询界面选中受资助记录

→点击“提交报告”→在弹出窗口录入总结→点击“提交” 

5.完成总结提交后，受资助研究生可在校内各自助机上自行打印《北京大学研究

生申请国际学术交流资助审批意见》。自助机操作步骤见附件一。 

6.持出访任务批件、《审批意见》及相关票据到所在院系办理报销手续。报销具

体事宜可咨询院系财务老师。 

 

五、申报注意事项 

（1）获得资助资格的学生中，逾期未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者，本次资助资格将

自动失效。 

（2）根据国家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基金资助方式为实报实销，不予调账。报销

金额不能超过获批金额，且只能报销资助内容范围内实际发生的费用。 

（3）按照财务部、国际合作部有关规定，申请人出访时间须严格按照离京和抵

京日期申报，且不能由除北京外其他地方出发和返回。申请人在参加其它交流项

目期间所参加的国际会议，不在本基金资助范围内。 



（4）资助范围仅为：往返旅费、签证（注）费、会议注册费、住宿费。资助并

非全覆盖，并参考下述 10 的标准。 

 如当前在国外，资助时应考虑所在地区与会议举办地的距离，及是否办理 2

个出访手续、长期出国是否办理离校手续。如访美 6个月期间，赴加拿大开

会，应办理赴美的出访手续和赴加拿大的出访手续，其他地区以此类推。 

 在北京召开的学术会议不资助。 

 在职学生、毕业班学生等不同类别的研究生，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考虑。例如，

不转档博士生，原则上应由原单位资助，如果特别优秀，为论文第一作者，

且作者单位是北京大学，也可考虑。 

 以往受资助金额一览（请见下页），供参考： 



 

国家（地区） 口头报告 张贴论文 暑期（冬季）学校 

美洲 

美国 9000 5000 9000 

加拿大 9000 5000 9000 

巴西 9000 5000 9000 

欧洲 

英国 9000 5000 9000 

德国 9000 5000 9000 

法国 9000 5000 9000 

意大利 9000 5000 9000 

俄罗斯 9000 5000 9000 

西班牙 9000 5000 9000 

大洋洲 

澳大利亚 9000 5000 9000 

新西兰 9000 5000 9000 

非洲 

南非 9000 5000 9000 

埃及 9000 5000 9000 

亚洲 

日本 5000 3000 5000 

韩国 5000 3000 5000 

印度 5000 3000 5000 

新加坡 4000 2000 4000 

泰国 4000 2000 4000 

越南 4000 2000 4000 

中国 

中国台湾 5000 2500 5000 

中国香港 4000 2000 4000 

中国澳门 3000 1500 3000 

中国大陆   其他城市                          500-1500 元 

国外到国外 

美国本地 2000 1000 2000 

美加之间 2500 1500 2500 

欧洲之间 2000 1000 2000 

美欧之间 3500 2000 3500 



八、本办法经 2019年 X月 X日办公会审议通过，于 2019年 X月开始执行，由国

际关系学院办公会负责解释并具体实施。 

 

 

国际关系学院 

  2019年 9月 11日 

 

 

附件一 

 



 



 


